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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門診透析預算 114 年第 2 次 

研商議事會議紀錄 

時間：114 年 5 月 14 日下午 2 時 00 分 

地點：本署 18 樓大禮堂 

主席：陳副署長亮妤 

紀錄：張美鳳 

出席代表（依姓氏筆劃排列，*係指採線上與會人員名單） 

代表姓名 出席代表 代表姓名 出席代表 

白其怡 白其怡 張孟源 張孟源 

朱文洋 朱文洋 張禹斌 張禹斌 

吳美儀 請假 陳文琴 陳文琴 

吳麥斯 吳麥斯 陳亮妤 陳亮妤 

宋俊明 請假 楊孟儒 楊孟儒 

李俊億 李俊億 廖秋鐲 廖秋鐲 

杜柏村 杜柏村 劉碧珠 劉碧珠 

孟令妤 孟令妤 蔡宗昌 蔡宗昌 

林元灝 林元灝 蔡順雄 請假 

邱琦皓 請假 顏大翔 顏大翔 

施孟甫 施孟甫 羅永達 羅永達 

洪冠予 請假 嚴必文 嚴必文 

列席單位及人員 

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 梁淑政   

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 陳燕鈴 方瓊惠  

台灣醫院協會 賴彥伶 林佩萩 何宛青 

 李郁穎 吳昱嫺 顏正婷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蘇慧珂   

台灣腎臟醫學會 吳培甄   

社團法人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林元灝 曾庭俞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腹膜透析腎友協會 吳鴻來 吳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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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臺北業務組 陳懿娟* 柯映瑄*  

本署北區業務組 楊淑娟* 陳祝美* 王慈錦* 

 盧珮茹*   

本署中區業務組 張黛玲* 李筱婷* 林昱* 

本署南區業務組 許寶茹* 盧羽眉* 李怡君* 

 許雅婷*   

本署高屏業務組 張曉玲* 張瑾愉* 謝涵羿* 

 蘇家驊*   

本署東區業務組 江春桂* 黃寶萱* 李建旻* 

本署醫審及藥材組 賴秋伶 簡淑蓮 陳珏如 

 朱沛語 陳亞其  

本署醫務管理組 劉林義 黃珮珊 林右鈞 

 賴彥壯 洪于淇 黃瓊萱 

 黃韵宸 李珮芳 張祐禎 

 廖慈珊 許洋騰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門診透析預算研商議事會議前次會議紀錄，請參閱確認（略） 

參、 報告事項 

第一案                            報告單位：本署醫務管理組 

案由：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表。 

決定： 

一、洽悉。 

二、序號 3 解除列管，其餘(如下)繼續列管： 

(一)序 號 1( 台 灣 腎 臟 醫 學 會 建 議 eGFR 計 算 公 式 由

MDRD4-variable 全面變更為 CKD-EPI 計算公式案)。 

(二)序號 2(有關建議增訂「居家血液透析納入健保給付」案)。 

(三)序號 4(有關建議 CKD、Pre-ESRD 方案比照 DKD 方案採用

UACR 檢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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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報告單位：本署醫務管理組 

案由：門診透析預算執行概況報告。 

決定： 

一、洽悉。 

二、有關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反映前於113年4月24日函本署及衛生福

利部醫事司(下稱醫事司)針對基層血液透析院所申請增加腹膜

透析業務，在不涉及變更原有血液透析床數時，應依透析類別

設置標準分開辦理一案，然未獲回復，本署將於114年5月16日

與醫事司召開業務溝通協調會議提案，建請醫事司協助處理。 

附帶事項：醫事司已於114年5月27日召開「研商診所設置腹膜透析室事

宜」會議就台灣基層透析協會之建議進行討論。 

第三案                              報告單位：本署醫務管理組 

案由：門診透析 113 年第 4 季點值結算確認案。 

決定： 

一、113年第4季點值確認如下，並將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62條規定

辦理點值公布結算事宜。 

二、各季結算說明表已置於本署全球資訊網，請參考。 

第四案                             報告單位：本署醫審及藥材組 

案由：門診透析專業服務品質指標監測結果。 

決定：洽悉。 

第五案                             報告單位：本署醫務管理組 

案由：有關擬訂各交付機構每點暫付及核定金額訂定原則。 

說明： 

項目 

年季 
浮動點值 平均點值 

113 年 

第 4 季 
0.95246429 0.9559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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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合衛生福利部公告修正審查辦法第六條、第十條，刪除該兩

條文第三項有關「藥局、醫事檢驗所、醫事放射所、物理治療

所及職能治療所等接受處方機構所適用之每點暫付金額，比照

西醫基層總額部門計算」之規定，各交付機構每點暫付及核定

金額之訂定，回歸審查辦法與相關團體擬定。 

二、本案於 114 年 5 月 6 日與各交付機構召開會議討論決議如下： 

藥局每點暫付及核付金額，以其收入除以其申報點數所計算出

之點值(每點支付金額)進行暫付、核付；而病理中心、醫事檢

驗所、醫事放射所、物理治療所及職能治療所等接受處方機構，

維持現行作法，比照西醫基層總額部門計算。 

三、藥局每點暫付、核付金額計算方式如下： 

(一)藥局醫療服務點數每點暫付金額以最近一季結算平均點值 9

成計算，並以不高於 0.9 元為限；每點核定金額，以最近一季

藥局結算每點支付金額 9 成計算，並以不高於 0.9 元為限。 

(二)藥局平均點值=加總當季各藥局一般服務之收入/加總當季各

藥局一般服務之點數。 

(三)藥局浮動點值=(加總當季各藥局一般服務之收入-加總當季各

藥局一般服務藥費等非浮動點數)/加總當季各藥局一般服務

之浮動點數。 

四、本案經各總額研商議事會議報告後，依程序提報衛生福利部核

定後辦理公告。 

決定：洽悉。 

肆、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署醫務管理組 

案由：「全民健康保險慢性腎衰竭病人門診透析品質提升獎勵計畫」

修訂案。 

決議：通過修訂「全民健康保險慢性腎衰竭病人門診透析品質提升獎

勵計畫」案(附件)，重點如下： 

一、核發資格增列「該院所需參加『最近 1 次』台灣腎臟醫學會定

期辦理之透析（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實地訪視作業，並取得

合格認證書且在具有效期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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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年度新設立之透析院所，於設立 6 個月後，可申請台灣腎臟

學會透析（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實地訪視作業。 

三、經台灣腎臟醫學會透析（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評量作業未達

合格標準之院所，次年可再提出申請透析（血液透析及腹膜透

析）實地訪視作業，給予複查。 

四、本計畫追溯自 114 年 1 月 1 日生效，請台灣腎臟醫學會通知，

未參加最近 1次台灣腎臟醫學會辦理之透析(血液透析及腹膜透

析)實地訪視作業或經訪視不合格之院所，儘快申請實地訪視或

複查。 

第二案                           提案單位：本署醫務管理組 

案由：擬修訂「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研商議事作業要點」

案。 

決議：本案通過，修正重點如下： 

一、本會議代表不得具有民意代表身分 (修正規定第三點)。 

二、本會議代表任期屆滿而未能完成聘任之處理方式(新增規定第

四點之二)。 

散會：下午 15 時 50 分



6 

 

全民健康保險慢性腎衰竭病人門診透析服務品質提升獎勵計畫 

中華民國113年1月4日健保醫字第1130100046號公告 

中華民國114年0月0日健保醫字第1140000000號公告 

一、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會(以下稱健保會)協定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

用總額事項辦理。 

二、計畫目的： 

(一) 提升專業服務品質，減少慢性腎衰竭病人之併發症、住院率、死亡率

及腹膜炎發生率等。 

(二) 提升慢性腎衰竭病人自我照護之能力，預防疾病惡化，促進健康。 

(三) 鼓勵有效管理腎臟疾病，藉由品質監控，輔導門診透析院所及獎勵機

制，持續改善醫療品質與服務品質，提升我國腎臟病整體之醫療照護

品質。 

三、經費來源：當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其他預算項下之腎臟病照護

及病人衛教計畫，其中以4,500萬元支應本計畫。 

四、品質監測項目及計分方式： 

(一) 血液透析照護指標項目及評分標準，如下表： 

項  目 
各透析院所病人監測值 

達成率 
得  分 

1.血清白蛋白 [Albumin ≧3.5 

gm/dl(BCG)或 3.0gm/dl(BCP)] 

受檢率≧95%且合格率≧ 75% 每季 4 分 

2.URR ≧ 65% 受檢率≧95%且合格率≧95% 每季 4 分 

3.Hb > 8.5 g/dL 受檢率≧95%且合格率≧90% 每季 4 分 

4.鈣磷乘積小於 60 mg2/dL2 受檢率≧95%且合格率≧80% 每半年 8 分 

5.B 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轉
陽率 

(A)平均每月透析病人數 50 人
以上之院所：受檢率≧95%

且轉陽率≦2.0% 

(B)平均每月透析病人數 50 人
(含)以下之院所：受檢率≧
95%且轉陽率≦3.5% 

8 分（年） 

附件 



7 

 

項  目 
各透析院所病人監測值 

達成率 
得  分 

6.C型肝炎抗體(Anti-HCV)轉陽
率 

(A)平均每月透析病人數 50 人
以上之院所：受檢率≧95%

且轉陽率≦2.0% 

(B)平均每月透析病人數 50 人
(含)以下之院所：受檢率≧
95%且轉陽率≦3.5% 

8 分（年） 

7.建立對新病人透析治療模式
選擇之充分告知機制：對於首
次透析治療之新病患，應給予
其完整之透析治療模式之講
解與衛教，有書面資料可供查
核。(如附件 1-1～1-3) 

100% 10 分（年） 

8.55 歲以下透析病人移植登錄
率(%) 

移植登錄率≧10% 

8%≦移植登錄率<10% 

6%≦移植登錄率<8% 

4%≦移植登錄率<6% 

2%≦移植登錄率<4% 

 

偏遠地區醫療院所監測值達成
率維持不變，如下： 

移植登錄率≧5% 

4%≦移植登錄率<5% 

3%≦移植登錄率<4% 

2%≦移植登錄率<3% 

1%≦移植登錄率<2% 

10 分（年） 

8 分（年） 

6 分（年） 

4 分（年） 

2 分（年） 

9.Anti-HCV 陽性慢性透析病人
HCV RNA 檢查率 

檢查率≧85% 加分項目 

4 分(年) 

10.HCV RNA 陽性慢性透析病
人抗病毒藥物治療率 

治療率≧80% 加分項目 

4 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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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腹膜透析照護指標項目及評分標準，如下表： 

項  目 
各透析院所病人監測值 

達成率 
得  分 

1.血清白蛋白[Albumin ≧3.5 gm/dl 

(BCG)或 3.0gm/dl(BCP)] 

受檢率≧95%且合格率≧

70% 

每季 4 分 

2. Weekly Kt/V ≧ 1.7 受檢率≧95%且合格率≧

70% 

每半年 8 分 

3. Hb > 8.5 g/dL 受檢率≧95%且合格率≧

80%  

每季 4 分 

4.鈣磷乘積小於 60 mg2/dL2 受檢率≧95%且合格率≧

75% 

每半年 8 分 

5. B 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受檢率 受檢率≧95% 8 分（年） 

6. C 型肝炎抗體(anti-HCV)受檢率 受檢率≧95% 8 分（年） 

7.建立對新病人透析治療模式選擇

之充分告知機制：對於首次透析治

療之新病患，應給予其完整之透析

治療模式之講解與衛教，有書面資

料可供查核。 (如附件 1-1～1-3) 

100% 10 分（年） 

8.55 歲以下透析病人移植登錄率(%) 移植登錄率≧10% 

8%≦移植登錄率<10% 

6%≦移植登錄率<8% 

4%≦移植登錄率<6% 

2%≦移植登錄率<4% 

 

偏遠地區醫療院所監測值達

成率維持不變，如下： 

移植登錄率≧5% 

4%≦移植登錄率<5% 

3%≦移植登錄率<4% 

2%≦移植登錄率<3% 

1%≦移植登錄率<2% 

10 分（年） 

8 分（年） 

6 分（年） 

4 分（年） 

2 分（年） 

註(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照護指標)： 
1.院所應將本計畫之監測項目執行情形定期提報及上傳至保險人之資訊系統，由保險人依本計畫

第八項「申報及核付原則」，進行監控管理、結算計分及核發。 
2.受檢率目標值，依院所平均每月透析病人數調整如下： 

(1)>20 人：各項指標之受檢率目標值須達 95%以上。 
(2)≦20 人：除 B 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及 C 型肝炎抗體(anti-HCV)之受檢率須達 95%以上

外，其餘指標之受檢率目標值須達 90%以上。 
3.偏遠地區同「門診透析服務保障項目」所列之「偏遠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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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前述各項監測指標之操作型定義，同「全民健康保險門診透析總額支付制

度品質確保方案」之專業醫療服務品質指標，並可於保險人「健保資訊網

服務系統(VPN)」查詢。 

六、參加核發院所之資格： 

(一) 當年度與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以下稱保險人)簽訂設立透析醫療業務

之院所。當年度院所之醫事服務機構代號如有變更，即為不同開業主

體分別計算。 

(二) 當年度該院所之品質監測項目總分全年超過70分以上者。 

(三) 該院所需參加最近1次台灣腎臟醫學會定期辦理之透析（血液透析及

腹膜透析）實地訪視作業，並取得合格認證書且在具有效期限內。 

(四) 醫事機構有下列情事，自保險人第一次處分函所載之日起於當年1月1

日至當年12月31日期間，經保險人處分者，不得參加獎勵金之分配： 

1.因於門診透析業務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

(下稱特管辦法)第36條至第40條規定者。 

2.違反特管辦法第44條及第45條規定者。 

七、核發金額之計算方式： 

(一) 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分配之獎勵金額 

1. 當年度血液透析品質獎勵金額＝ 

【當年度血液透析申報醫療服務點數/(當年度血液透析申報醫療服

務總點數+當年度腹膜透析申報醫療服務總點數)】×當年度本計畫

之獎勵金額 

2. 當年度腹膜透析品質獎勵金額＝ 

【當年度腹膜透析申報醫療服務點數/(當年度血液透析申報醫療服

務總點數+當年度腹膜透析申報醫療服務總點數)】×當年度本計畫

之獎勵金額 

(二) 各院所加權指數： 

當年度實施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院所，依本計畫第四項之品質監測指

標之全年得分(X)，分別計算加權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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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度得分 加權指數 

X≧90 1 

85≦X<90 0.9 

80≦X<85 0.8 

75≦X<80 0.7 

70<X<75 0.6 

X≦70 0 

(三) 各院所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分配方式 

1. 個別實施血液透析院所當年度之分配金額= 

 

 

2. 個別實施腹膜透析院所當年度之分配金額= 

 

八、申報及核付原則： 

(一) 品質監測指標相關資料之申報： 

各透析醫療院所應按季，確實提報與上傳本計畫第四項之品質監測指

標相關資料予保險人【健保資訊服務網系統（VPN）>ESRD 透析服

務品質提升奬勵計畫】，由保險人定期進行監控管理及結算與核發之

依據，並做為品質公開之參考資料，超過「ESRD 透析服務品質提升

獎勵計畫上傳資料注意事項」(詳附件 2)規定期程所上傳或更正資

料，不納入獎勵金核算。 

(二) 當年度申報醫療費用點數之資料：依實施門診透析院所於次年1月底

前申報之當年度費用年月資料計算。 

(三) 次年度6月底前，由保險人依本計畫第七項「核發金額之計算方式」

當年度腹膜透析 

品質獎勵金額 

當年度血液透析 
品質獎勵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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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計算並辦理費用核發作業。 

九、當年度新設立之透析院所，於設立6個月後，可申請台灣腎臟學會透析（血

液透析及腹膜透析）實地訪視作業。 

十、經台灣腎臟醫學會透析（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評量作業未達合格標準之

院所，次年可再提出申請透析（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實地訪視作業，給

予複查。 

十一、本計畫辦理核發後，若有未列入當年度本計畫核發名單之特約院所提出

申復等行政救濟事宜，案經保險人審核同意列入核發者，其核發金額將自

次年度本計畫預算支應，若次年度無本計畫預算，則自當時結算之當季門

診透析預算支應。 

十二、本計畫由保險人與台灣腎臟醫學會及醫事服務機構相關團體代表共同

研訂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副知健保會。屬執行面之規定，

由保險人逕行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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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末期腎衰竭病人治療模式選擇之充分告知機制』評量標準 

 

1. 各透析院所有告知新發生之末期腎衰竭病人不同治療模式的義務，並於衛

教後請病人填寫滿意度調查表。 

2. 末期腎衰竭治療模式衛教內容須包含：透析通路和原理、透析場所、透析

時間、透析執行者、透析可能產生的症狀、透析適應症及禁忌症、透析之

飲食/血壓/貧血控制、腎臟移植的原理和主要執行院所、移植的優缺點、移

植適應症及禁忌症、移植後抗排斥藥物簡介、其它(居家照護、社會福利等)。 

3. 末期腎衰竭治療模式衛教完成率之計算公式如下： 

完成率(%) = (本季末期腎衰竭治療模式衛教完成人數/本季新透析病人人

數)x100 % 

4.選擇安寧緩和醫療： 

個案因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不可治癒，而且病程進展至死亡已

屬不可避免，由醫師視個案情形建議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

抉擇意願書」。前述資料請至衛生福利部「安寧緩和醫療及器官捐贈意願資

訊系統」(網址 https://hpcod.mohw.gov.tw/)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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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末期腎衰竭治療模式衛教表 

(    年   月  日) 

醫院/診所名稱︰ 病人來源︰□ 門診 □ 住院 

病人姓名︰ 病歷號碼︰ 

性    別︰□ 男 □ 女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病人教育程度：□不識字□小學□初中□高中□大專□研究所 

病人家庭狀態：□未成年受扶養 □有職業獨立工作□因病修養半工作狀態 

 □因病無法工作 □退休獨立生活  □年邁或因病受照顧 

 □有工作能力但失業 

陪同家屬︰□配偶  □子女  □兄弟姊妹  □家長  □其他: 

衛教內容(確實執行項目請打勾)︰ 

□不施行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 

□敗血症  □癌症  □心血管併發症  □中風  □肝衰竭 

□呼吸衰竭  □營養障礙  □病人意願  □家屬共識  □其他 

□施行血液透析、腹膜透析、腎臟移植 

腹膜透析 血液透析 

□透析通路和原理 □透析通路和原理 

□透析場所/時間/執行者 □透析場所/時間/執行者 

□透析可能產生的症狀 □透析可能產生的症狀 

□適應症及禁忌症 □適應症及禁忌症 

□飲食/血壓/貧血控制 □飲食/血壓/貧血控制 

□其它(居家照護、社會福利等) □其它(居家照護、社會福利等) 

 

腎臟移植 

□移植的術前評估 

□移植的優點和缺點 

□移植的併發症 

□適應症及禁忌症 

□移植後抗排斥藥物和門診追蹤簡介 

□其它(居家照護、社會福利等) 

□選擇「安寧療護」  

＊醫病共享決策輔助表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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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末期腎衰竭治療模式衛教』病人滿意度調查表 

 

1. 您覺得衛教的時間足夠嗎？ 

□非常足夠 □足夠 □普通 □不足夠 □非常不足夠 

2. 您對衛教的方式滿意嗎？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3. 您對衛教內容瞭解嗎？ 

□非常瞭解 □瞭解 □稍微瞭解 □不瞭解 □非常不瞭解 

4. 整體而言，您覺得衛教對您選擇末期腎衰竭治療模式是否有幫助？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完全沒有幫助 

 

 

病人或病人家屬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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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SRD 透析服務品質提升奬勵計畫上傳資料注意事項 

1. 資料段屬性說明：M 為必填；◎為條件式必填。 

2. 上傳路徑： 

自健保資訊服務網系統（VPN）>ESRD 透析服務品質提升奬勵計畫。 

 

 

 

 

 

 

 

 

 

 

 

 

 

3. 上傳時間： 

(1) 第 1 季(Q1)：上傳截止日為該年度 5 月 20 日。 

(2) 第 2 季(Q2)：上傳截止日為該年度 8 月 20 日。 

(3) 第 3 季(Q3)：上傳截止日為該年度 11 月 20 日。 

(4) 第 4 季(Q4)：上傳截止日為次年度 02 月 20 日。 

(5) 半年期：應分為上半年(Q1、Q2)，下半年(Q3、Q4)分別上傳，上傳截止日同 Q1-Q4；

亦即如於 Q2 上傳，則其上傳截止日為該年度 8 月 20 日。 

(6) 年指標(YY)：得依實際執行之季別上傳相關資料。 

A. 如以「Q1～Q4」種類填報者，應按各季上傳時間規定辦理。 

B. 如以「YY」種類填報，上傳截止日為次年度 02 月 20 日。 

(7) 季、半年及年指標之補上傳日為截止月之最後 2 日，若最後 1 日遇週末或國定假日則

順延至次 1 上班日。如第 4 季(Q4)、下半年(Q3、Q4)及年指標(YY)原補傳日為 2 月 27

日、28 日，因二二八和平紀念日順延至次 1 上班日(如 3 月 1 日)。 

4. 上傳資料注意事項： 

(1) 院所每季及每年上傳 25 個欄位檢驗資料；本上傳系統只提供定長為 210 bytes 上傳格

式，其中不能有空值。 

(2) 上傳檔案之命名規則如下： 

業務組別(1)+醫事機構代號(10)+ 上傳檔案年月(YYYMM)+流水號(2)+ESRD.txt 

舉例：北區業務組(2)之醫事機構代號為 1234567890，106 年 4 月第 1 次上傳本資料檔

案，則檔案應命名為『212345678901060401ESRD.txt』。 

5. 上傳格式檢核 

(1) 唯一值條件(取 Key 值)： 

以年度、監測值種類、透析院所代碼、身分證號、出生日期、透析方式、檢驗日期等

七項欄位。 

(2) 資料重複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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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上傳資料個案如前已曾上傳入檔，不允許重複上傳；檔案畫面將提示錯誤訊息「該

監測值資料已存在，不得重複上傳!」 

B. 若院所須更正已上傳資料(如：檢驗值)，可於畫面『查詢』後『更正』，將原該筆資

料『刪除』後再重新上傳。 

(3) 上傳截止日期： 

各項監測值上傳截止日應依第 3 點上傳時間之規定，若逾上傳時間，錯誤訊息:「已超

過該季監測值上傳截止日!」 

(4) 檢驗值與檢驗日期須併同檢核： 

A. 若『檢驗日期』為空白，但欄位 9 以後卻有檢驗值(含數字 0 及文字 X)，提示錯

誤訊息:『未填報檢驗日期時，只上傳個案基本資料，不得填報其它檢驗值! 』 

B. 若該次僅上傳某一檢驗值，但未有其他檢驗值時，則未具檢驗值之項目，仍應依

下列方式填列(不得有空值)： 

I. 數字格式欄位(12~16)填報 0(不可為空白)。 

II. 文字格式欄位(17~20)填報 X(不可為空白)。 

(5) 「檢驗日期」及「就醫日期」檢核說明: 

「檢驗日期」及「就醫日期」需介於該筆資料所屬「監測值種類」之區間，如: 

監測值種類為 Q1，則就醫日期、檢驗日期需介於 1/1~3/31 

監測值種類為 Q2，則就醫日期、檢驗日期需介於 4/1~6/30 

監測值種類為 Q3，則就醫日期、檢驗日期需介於 7/1~9/30 

監測值種類為 Q4，則就醫日期、檢驗日期需介於 10/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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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3年1月4日健保醫字第1130100046號公告 

申報內容 慢性腎衰竭病人門診透析服務品質上傳資料格式檔 

系統代號 QRE 系統名稱 個案管理子系統 

放置路徑 定長 210bytes 命名規則 業務組別(1)+醫事機構代號(10)+ 上

傳年月(YYYMM)+流水號

(2)+ESRD.txt 

 

序號 英文欄位 中文欄位 
長

度 

起始

位置 

迄末

位置 

監測 

頻率 備註 

 

檢核邏輯 

季 年 

1 YEARS 年度 3 1 3 M M 民國年:YYY (如:106) 1. 至次年2月20

日前，應上傳該年

度數值。 

2. 檢核登錄年

度別。 

2 DATA_TYPE 監測值種類 

 

2 4 5 M M Q1:第一季 

Q2:第二季 

Q3:第三季 

Q4:第四季 

YY:全年 

註：年指標得依實際執行之

季別上傳相關資料；如以

Q1～Q4種類填報者，應按

上傳資料注意事項各季上

傳時間規定辦理。 

檢核監測值種類應

符合上傳資料注

意事項各季上傳

之規定 

 

3 BRANCH_COD

E 

業務組別 1 6 6 M M 1:臺北業務組 

2.北區業務組 

3.中區業務組 

4.南區業務組 

5.高屏業務組 

6.東區業務組 

 

4 HOSP_ID 透析院所代碼 10 7 16 M M   

5 ID 身分證號 10 17 26 M M   

6 BIRTHDAY 出生日期 8 27 34 M M YYYYMMDD 「開始透析日期」

≧出生日期 

7 DIA_TYPE 透析方式 1 35 35 M M 1:血液透析 

2:腹膜透析 

 

8 EXAM_DATE 檢驗日期 8 36 43 M M YYYYMMDD 

註 

1.個案於院所實際檢驗日

期。 

「檢驗日期」須介

於「監測值種類」

之日期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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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英文欄位 中文欄位 
長

度 

起始

位置 

迄末

位置 

監測 

頻率 備註 

 

檢核邏輯 

季 年 

2.未填報檢驗日期者，只

上傳個案基本資料，亦

不得填報其它檢驗值。 

9 PRSN_ID 醫事人員身分

證號 

10 44 53 M M   

10 FUNC_DATE 就醫日期 8 54 61 M M 該監測值種類第一次透析

治療實際就醫日期(IC卡登

錄就醫次數日期) 

1. 就醫日期之

年月須介於「年

度」及「監測值種

類」之區間。 

2. 就醫日期≧

「開始透析日期」  
11 FIRST_DIA_DA

TE 

開始透析日期 8 62 69 M M 個案於該院開始透析日期   

12 ALBUMIN_BC

P 

Albumin(gm/dl)

(BCP) 

血清白蛋白 

5 70 74 ◎  (單位：gm/dL) 

1. 本項於年度各季需填

報，並依檢驗方式選擇

填報『序號12之欄位』

或『序號13之欄位』。 

2. 上傳格式： 

(1).具檢驗值者：採整數

2位，小數2位及1位

小數點(如：10.25)。 

(2).未具檢驗值者：請填

0。 

 

13 ALBUMIN_BC

G 

Albumin(gm/dl)

(BCG) 

血清白蛋白 

5 75 79 ◎  (單位：gm/dl) 

1. 本項於年度各季需填

報。 

2. 上傳檢驗值格式： 

(1). 具檢驗值者：採

整數2位，小數2位及

1 位 小 數 點 ( 如 ：

10.25)。 

(2). 未具檢驗值者：

請填0。 

 

14 BLOOD_HB Hb(g/dl) 

血紅素 

5 80 84 M  (單位：g/dL) 

1. 本項於年度各季需填

報。 

2. 上傳檢驗值格式： 

(1).具檢驗值者：採整數

2位，小數2位及1位

小數點(如：10.25)。 

(2).未具檢驗值者：請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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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英文欄位 中文欄位 
長

度 

起始

位置 

迄末

位置 

監測 

頻率 備註 

 

檢核邏輯 

季 年 

0。 

15 URR URR(%)尿素氮

移除率 

2 85 86 ◎   (單位：%) 

1. 本項限填報『本表序號7

之透析方式為1(血液透

析)』者，需填報上傳。 

2. 本項於年度各季需填

報。 

3. 上傳檢驗值格式： 

(1).具檢驗值者：採整數

2位 (如：10)。 

(2).未具檢驗值者：請填

0。 

DIA_TYPE=「1(血

液透析)」 

16 EXAM_01 Weekly Kt/V 5 87 91 ◎ M 

半

年 

1. 本項限填報『本表序號7

之透析方式為2(腹膜透

析)』者，需填報上傳。 

2. 本項於年度內，需每半

年填報1次；故本項區分

為上半年(Q1、Q2)、下

半年(Q3、Q4)應分別上

傳。 

3. 上傳檢驗值格式： 

(1).具檢驗值者：採整數

2位，小數2位及1位

小數點(如：10.25)。 

(2).未具檢驗值者：請填

0。 

DIA_TYPE=「2(腹

膜透析)」 

17 HBsAg B 肝表面抗原 1 92 92  M 1. 本項每年需填報1次。 

2. 上傳檢驗結果值格式： 

(1).1：陽性； 

     2：陰性。 

(2).未做檢驗請填 X。 

 

18 Anti-HCV C 肝抗體 1 93 93  M 1. 本項每年需填報1次。 

2. 上傳檢驗結果值格式： 

(1). 1：陽性； 

     2：陰性。 

(2). 未做檢驗請填 X。 

 

19 EXAM_02 移植登錄 1 94 94  M 1. 本項每年需填報1次。 

2. 上傳移植登錄之格式： 

(1). 1：已登錄腎臟移

植，具相關資料備查。 

0:未登錄腎臟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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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英文欄位 中文欄位 
長

度 

起始

位置 

迄末

位置 

監測 

頻率 備註 

 

檢核邏輯 

季 年 

(2). 未做者請填 X。 

20 EXAM_03 建立對新病人

透析治療模式

選擇之充分告

知機制 

 

1 95 95  M 1. 新病人需填報1次。 

2. 上傳格式： 

(1). 1：當年度已充分

告知並有書面資料

可查核。 

    0:無書面資料可查

核。 

(2). 未做者請填 X。 

 

21 CaP 鈣磷乘積 6 96 101  M 

半

年 

(單位：mg2/dL2) 

1. 本項於年度內，需每半

年填報1次；故本項區分

為上半年(Q1、Q2)、下

半年(Q3、Q4)，依檢驗

執行日期於各該季應分

別上傳。 

2. 上傳檢驗值格式： 

(1)具檢驗值者：採整數3

位，小數2位及1位小

數點(如：102.25)。 

(2)未具檢驗值者：請填0。 

 

 

22 B_OTHER B 肝表面抗原

變化說明 

50 102 151  M 當 B 肝表面抗原與前次填

報不同時必填 

 

 

23 C_OTHER C 肝抗體變化

說明 

50 152 201  M 當 C 肝抗體與前次填報不

同時必填 

 

 

24 RNA_DATE C 肝病毒檢驗

日期 

8 202 209  M YYYYMMDD 

1. 序號25-「C 肝病毒核酸」

若為1(陽性)或2(陰性)者

應上傳此次 HCV RNA

檢驗日期；若為3(前次陽

性)或4(前次陰性)則上

傳健保雲端 BC 肝炎專

區中 HCV RNA 最近檢

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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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英文欄位 中文欄位 
長

度 

起始

位置 

迄末

位置 

監測 

頻率 備註 

 

檢核邏輯 

季 年 

2. 日期應介於序號1「年

度」回推3年度，該年度

1月 1日及系統日期之

間。(如111年度，則日期

應介於108年1月1日至

系統日期間) 

25 HCV_RNA C 肝病毒核酸 1 210 210  M 1. 序號18-「C 肝抗體」為

1(陽性)應上傳。 

(C 肝抗體陽性者至少每

4年進行一次 HCV RNA 

檢驗) 

2. 序號24-「C 肝病毒檢驗

日期」欄位有值時，本

欄位應為1(陽性)或2(陰

性)或3(前次陽性)或4(前

次陰性)。 

3. 上傳檢驗結果值格式： 

(1)1：陽性(此次檢查)。 

(2)2：陰性(此次檢查)。 

(3)3:前次陽性。 

(4)4:前次陰性。 

(5)5:經評估不建議安排進

一步診斷及治療。 

(6)X：已轉介但尚未有檢

驗結果。 

(7)A：病人不願轉介。 

註：前次檢查結果請自健

保雲端 BC 肝炎專區

查詢最近一次檢驗 C

肝 RNA 病毒結果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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